
疫情期间，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进院人员需出示随申码 记者 王湧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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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两
会

后“疫情时代”公共卫生之路如何走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共话“抗疫”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胡蝶飞

今年年初，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疫情防控成为了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综合性大考。 尽管目前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 但大

考面前， 也暴露出我国在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等方面仍存在不少薄弱环节。 今年全国两会上， 抗疫话题成为

了代表委员聚焦的热点问题。 代表委员从立法、 执法等各个角度， 勾勒出未来中国公共卫生的新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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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法定的“国家公共卫生日”

常态化疫情防控需要全体人民共同

参与， 只有全国人民自觉树立起科学的

公共卫生理念， 自觉遵循文明、 科学、

健康的生活方式， 同时警钟长鸣， 才能

让中国公共卫生水平有长足提高。 为此，

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

奥盛集团董事长汤亮提出议案， 建议国

家通过立法形式， 将每年一月份的第三

个星期天，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

家公共卫生日”。

汤亮代表指出， 中国人民在 2020 年

奋起抗疫的英勇事迹， 是中国公共卫生

史上的重大事件。 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国家公共卫生日”， 可以彰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

生事件时的优越性， 体现中国作为一个

负责任的大国， 对中国和世界疫情防控

的责任和担当。

在他看来， 通过设立“国家公共卫

生日”， 既可以进一步强化我国公共卫生

法治与制度建设， 检阅我国在重大疫情

防控救治方面的成绩， 也可以正视我国

在社会治理上的诸多短板和不足， 进一

步夯实社会治理的基础， 探索中国社会

现代化治理的新路子。 同时， 有助于树

立“健康中国” 的全民意识， 构建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共建、 共治与共

享的治理格局。

设立“国家公共卫生日”， 也是加快

“健康中国” 建设的体现， 可以彰显国家

对公众健康的高度重视。 在“国家公共

卫生日”， 可以向在疫情蔓延的危急关

头， 英勇“逆行” 抗“疫” 第一线的全

国医务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 在当下中

国， 尊重医务人员， 礼敬白衣天使， 是

一项需要持久教育的工作。

重构国家公卫安全体系 尽快完成立法
作为长期在医疗战线奋战的医务工

作者， 全国政协常委， 农工党中央副主

席、 上海市委主委，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蔡威特别关注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后暴露出来的公共卫生安全体系上

的短板。 他认为， 短板具体表现在公

共卫生专业性欠缺、 医防结合协同能

力欠佳、 基层公共卫生力量薄弱等方

面。

因此， 蔡威委员建议， 重构国家公

共卫生安全体系。 “要重新整合疾控、

卫监力量， 纳入重构的国家公卫安全体

系， 施行垂直管理， 并尽快完成公共卫

生安全法立法。” 蔡威认为， 要加强疾

控机构与各级医院的医防结合， 公卫中

心加强对各级医院的传染病防控、 生物

安全业务管理和指导， 加强医防结合，

及时捕捉和控制风险； 加强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传染病及公共卫生事件处置能力

建设， 筑牢疾病预防控制网底。

建信息共享平台 完善应急物资供给体系
“在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过程

中， 加快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物

资的供给体系是当务之急。” 在全国政

协常委， 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致公党中

央副主席、 上海市委主委张恩迪看来，

当前应急物资供给在流通、 运输、 储

备、 共享等方面， 还有些短板需要补

齐。

张恩迪委员认为， 当前， 应急物资

的储备、 运输管理大多是跨部门协作，

需要进一步统筹规划。 “比如， 可以根

据储备物资的特性、 数量、 有效使用期

限， 建立多元化科学应急物资储备管理

模式。”

此外， 可以借助互联网优势， 建立

功能型应急物资信息共享平台； 建立全

国统一的“应急物资、 服务公共采购应

急预案”， 完善供应链安全管理， 建立

健全应急物资、 服务采购机制， 明确在

紧急情形下的简易采购流程。

构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社区治理新模式
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 社区防控是

极为重要一环。 如何完善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下的社区治理模式， 是全国政协委

员、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 国浩律

师 （上海） 事务所合伙人吕红兵思考的

问题。

“社区虽然功不可没， 但在有些方

面仍暴露出一系列问题。” 吕红兵委员

指出， 比如街道与居委会之间， 居委会

与业委会之间， 居委会、 业委会与物业

公司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冲突”。 应

建立常规状态下， 尤其是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下， 街道、 居委会、 业委会与物业

公司之间协同合作的社区治理模式。

“就此次疫情而言， 基层组织网格

化运作中暴露出的法律空白点是， 在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 业委会与物业

公司配合落实政府防疫措施等公共管

理职能的权责义务并不明确。” 因此，

吕红兵委员建议， 通过立法明确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下业委会与物业公司的

权责义务。

同时， 通过立法进一步构建居委会

与业委会的协同合作模式。 明确在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中， 由居委会及时收集、

接收、 归纳、 提炼业委会的业主诉求，

并上报街道进行沟通协调， 最终各方形

成合力。 在落实政府疫情防控措施的同

时， 及时回应业主对于自身权益问题的

诉求。 赋予业委会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下配合落实政府防疫措施等带有公共管

理职能的权责义务； 同时， 要求在业委

会选聘物业公司的合同中增加相应的格

式条款， 使得物业公司在此情况下配合

履行居委会、 业委会的防疫措施成为其

合同义务。

“我国现有法律对群体性不明原因

疾病缺乏规定。” 全国人大代表、 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副院长

刘艳指出， 目前 《传染病防治法》 采取

穷举的方式列举具体病种， 将传染病分

为甲、 乙、 丙三类实行分类管理。 尽管

对于“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 有所提

及， 但适用相关规定的前提是满足了

“传染性” 这个要件， 这也造成了理论上

在某一病毒确认病毒毒株和传染性、 报

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之前， 无法适用

《传染病防治法》。 为此， 她建议修改相

关法条， 增加“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

相关内容， 以进一步提前确定 《传染病

防治法》 的适用时间， 充分发挥 《传染

病防治法》 的预防作用。

她还建议进一步完善疫情预警制度，

简化内部报告流程。 《传染病防治法》

规定， 传染病预防控制机构接到传染病

疫情报告或者发现传染病暴发、 流行时，

应当立即报告当地卫生行政部门， 由当

地卫生行政部门立即报告当地人民政府，

同时报告上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国务院卫

生行政部门。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条例》 也有类似层报规定。

但其实在 2003年非典疫情后， 中央

和地方共同投资建立了全国传染病与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信息报告系统 （下

称传染病信息报告系统）。 该传染病信息

报告系统是一套信息直报系统， 根据其

程序， 一线医护人员发现传染性病例或

不明原因疾病暴发时， 应在规定时间内

通过传染病信息报告系统进行网络直报，

报告内容直达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刘艳代表建议在 《传染病防治法》

中明确传染病信息报告系统的法律地位，

并进一步简化现有的疫情报告制度， 在

确认审核完报告信息后， 赋予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直报国务院的权力。 同时

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设置一名“传

染病报告官”， 由顶级传染病专家担任，

必要时可直接向国务院报告， 以缩短疫

情报告时间。

同时， 刘艳代表认为应在 《传染病

防治法》 中对疫情期间个人信息的收集

主体、 隐私保护、 信息公布等制度作进

一步具体规定， 完善疫情防控中个人隐

私保护的法律制度。

建议“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入法

加强对违法犯罪的预防和惩治
在疫情发生后， 各种“发灾难财”

的违法犯罪案件屡屡发生， 全国人大代

表、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王俊峰认为， 这

会给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理工作

带来极大干扰和破坏。 他建议在 《传染

病防治法》 《突发事件应对法》 《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等专门性法律

和行政法规中， 对预防和惩治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急中可能发生的违法犯罪行

为及其法律责任作出特别规定， 完善与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工作相适应的处

罚程序。

这些违法犯罪行为包括但不限于：

以故意逃避、 恶意阻挠、 暴力抗拒等方

式拒不配合防疫、 检疫、 强制隔离、 隔

离治疗； 故意伤害医务人员； 编造虚假

的疫情信息或明知是编造的虚假疫情信

息而在信息网络或其他媒体上传播， 制

造恐慌、 扰乱社会秩序； 明知已感染或

可能感染病毒， 故意进入公共场所或者

隐瞒情况与他人接触； 生产、 销售伪劣

口罩、 护目镜、 防护服等防护用品、 医

用卫生材料以及假冒药品； 存在哄抬物

价、 囤积居奇、 牟取暴利等严重扰乱市

场秩序的行为； 相互串通或滥用市场支

配地位， 操纵市场价格， 损害其他经营

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未按照要求

处置含病毒病原体的医疗废物、 其他危

险废物， 造成病毒传播致使疫情加重；

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参与突发事件应急

的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务； 以突发事件

应急名义实施诈骗行为； 拒不执行各级

人民政府在突发事件应急期间发布的决

定、 命令； 实施其他违法犯罪行为， 扰

乱社会秩序和突发事件应急工作。


